
國立興大附農進修部      學年度第 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學生姓名     科      年     班 

學   號  
※自 103學年起就讀實用技能班或符合規定免納學費者，以減免雜費及

實習驗費為限；就讀產業特殊需求類科者，以減免實習驗費為限。 

申  請  類  別 （請勾選） 應   繳   證   明   文   件 
□各班前三名(減免學雜費)。 
  條件:無小過(含)以上處分及無曠課紀錄;前一

學期體育成績 70 分(含)以上;志工時數:一年級
4小時 & 二、三年級 8小時。 

◎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於收到成績單(以未補考前
之成績採計)後依公告申請時限內持證明至進校
註冊組申請（條件請參背面）。 

□ 卹滿軍公教遺族 

□ 軍公教遺族。   

  □半公費（享學雜費全免、1/2制服費、 

1/2書籍費、1/2副食費）。 

  □全公費（享學雜費、制服費、書籍費、 

              副食費全免）。 

◎國防部、銓敘部或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核發之卹亡
給與令、撫卹令(或)撫卹金證書，【證件上須有
學生姓名】(驗正本繳影本)。 

□原住民學生（依部頒規定辦理） 

               族。 

◎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上備註欄加
註有「原住民」字樣。 

□ 特殊境遇子女孫子女 

  （減免雜費及實習實驗費 6/10）。 

◎戶口名簿(包括詳細記事)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
(包括詳細記事)。 

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社會局（科）或鄉（鎮、
市、區）公所開立之有效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。 

□身心障礙學生本人。 
□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。 
□重度、極重度 
  （減免學雜費、實習驗費全額）。 

□中度（減免學雜費、實習驗費十分之七）。 
□輕度（減免學雜費、實習驗費十分之四）。 

◎殘障學生：殘障手冊正反面影本。 
◎殘障人士子女： 

1.殘障手冊正反面影本。 
2.戶口名簿(包括詳細記事)或三個月內戶籍謄

本(包括詳細記事)。 

□ 中低收入戶 
(減免學雜費、實習驗費十分之六)。 

□ 低收入戶學生 
  （減免學雜費、實習驗費全額）。 

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開立之有效中、低收入戶
正本。 

※正本有身分證字號者，免附戶籍謄本；若無，則需檢
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。 

入 

帳 

資 

料 

班級姓名  

※身份證字號及姓名 

(帳戶本人身份證字號及姓名) 
 

※郵局帳號(14碼)  

備註：如使用親人郵局帳號，請同意人於下表簽名。 

茲因             ，無法轉入帳戶，同意將該款項轉入其            帳戶中。 

同意人： 

前三名同學經導師查證後，勾
選並簽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家境清寒    □無家境清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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